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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011]前  言
[bookmark: _Toc6823]“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基于花都区城市特点，全面分析花都区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功能结构与发展实际，系统识别和研判区域可能面临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风险，坚持平灾结合、平急两用、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强化空间资源的功能复合和整合利用，科学构建覆盖全域、分级分类、高效协同、保障有力的应急空间体系。
本规划重点构建由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设施、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应急交通设施和战略预留应急用地组成的分级分类应急疏散救援空间体系，确定以上各类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指引并提出近期建设、机制完善等行动计划。为花都区应急空间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高效管理提供法定依据，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和应急保障水平，为花都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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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总则

[bookmark: _Toc20462]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指导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空间规划建设，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推动安全韧性城市发展，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编制本规划。
[bookmark: _Toc23906]第二条 概念界定
应急空间是指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用于人员疏散避险、转移安置、医疗救治、应急救援和物资储备配送等的空间，包括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救援、应急医疗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应急交通等设施空间以及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bookmark: _Toc1488]第三条 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区级专项规划，是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空间规划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是花都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期限内，所有应急空间规划建设均应符合本规划要求。
[bookmark: _Toc10904]第四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探索城市应急空间规划、建设和管理新模式，促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bookmark: _Toc28853]第五条 规划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优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考虑灾害情景下各类人员的疏散避难和应急救援需求，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应急空间。
二、集约节约，资源整合
整合利用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学校和其它公共设施资源，挖掘空间潜力，推进用地和建筑功能复合，实现空间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三、平灾结合，多灾兼顾
强化平时功能与灾时功能的衔接和转换，提高应急状态下应急空间转换效率、建立综合应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灾害的应急空间。
四、近远结合，区域协调
区分轻重缓急，按计划分期、分批建设应急疏散救援空间。
[bookmark: _Toc5361]第六条 范围与期限
本规划的范围为花都区区域范围，总面积970.04平方千米。本规划基期年为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
[bookmark: _Toc18611]第七条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修订）；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年修订）；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2011年修订）；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2019年修订）；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2019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年修订）；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国发〔2021〕36号）；
《“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国减发〔2022〕1号）；
《“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安委〔2022〕7号）；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国办发〔2022〕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广东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粤府〔2021〕67号）；
《广州市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规划（2023-2035年）》；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花都区应急管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
国家、省、市突发事件相关应急预案。

第2章 [bookmark: _Toc32635]  规划基础

[bookmark: _Toc2730]第八条 风险及空间需求
花都区面临台风、暴雨、洪涝、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风险，火灾、油气及危化品事故、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风险，且多种突发事件可能并发或引起链式反应。同时，城市开发强度高，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大，城中村、超高层建筑数量多，带来较大的人员疏散避险、转移安置、医疗救治、应急救援和物资储备配送等空间需求。
[bookmark: _Toc10615]第九条 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花都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应急法规标准和应急预案体系逐步完善，综合、专业和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及社会应急力量不断增强，应急物资和交通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现状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救援、医疗卫生、物资储备等设施能够满足常见和较大突发事件下人员的应急疏散救援需求。
一、应急避难场所：全区依托学校、体育馆、社区中心、福利设施等设置了室内应急避难场所，适用于台风、暴雨、洪涝等灾害和其他需要室内空间的突发事件的紧急疏散和转移安置；利用公园、绿地、体育场、广场、学校（操场）等建设了室外应急避难场所，主要适用于地震等需要室外空间的突发事件的紧急疏散和转移安置。
二、应急救援设施：现状全区共建成城市消防站5座（不含微型消防站），形成了涵盖灭火、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综合性消防救援体系，以及涵盖森林消防、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运输、公用事业等行业、领域的专业应急救援体系，初步具备了应对各类较大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三、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全区共有三级医院3家，二级医院3家，一级医院8家，未定级医院13家；依托医院、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和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形成了应对火灾、交通事故、传染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医疗卫生空间。
四、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全区区级物资储备场所共5处，储备物资主要为应对台风、暴雨、洪涝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急物资。
五、应急交通设施：全区已建成涵盖道路、铁路、航空、港口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体系，基本满足主要突发事件下的应急交通需求。
六、应急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以应对常见灾害事故为主，极端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较低；
（二）避难、救援、医疗等设施规模不足，空间布局有待优化；
（三）设施功能配置和衔接不全面，应急空间系统性需要提高；
（四）配套政策、法规、标准不完善，规划建设管理依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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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367]第三章  应急空间体系

[bookmark: _Toc19994]第十条 规划目标
构建能够防御大灾和应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疏散救援空间体系，提升应急疏散救援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城市安全韧性水平提升，为建设与超大城市相适应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提供空间保障。
在规划目标的要求下，从布局与规模、功能与质量等维度构建我市近远期应急空间规划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15824]第十一条 空间体系
全区应急空间体系按照防御大灾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考虑，构建由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设施、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战略预留应急用地和应急交通设施组成的分级分类应急空间体系。我区可能发生的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包括：
1.强台风、超强台风；
2.超防御标准的洪水；
3.罕遇（烈度8度）地震、特别重大地震；
4.特别重大（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其它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当遭遇超出城市自身解决能力的极端灾害事故时，需要从区域角度统筹考虑应急疏散救援，通过应急交通系统和各类预留应急空间为城市对外疏散救援提供保障。
[bookmark: _Toc13118]第十二条 空间类型
按照承担的主要功能，应急空间包括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设施、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战略预留应急用地和应急交通设施等。
应急空间分类一览表

	序号
	大类
	小类
	承担的主要功能

	1
	应急避难场所
	按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分类
	紧急避难场所
	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基本配置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供应急避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其他类型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

	2
	
	
	短期避难场所
	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险和短时间避难安置及集中救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配置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

	3
	
	
	长期避难场所
	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险和长时间避难安置及集中救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配置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

	4
	
	按建筑与场地分类
	室内型避难场所
	利用室内公共建筑或场地空间建设的综合性或单一性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和长期避难场所，包括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

	4
	
	
	室外型避难场所
	利用室外开敞式公共场地空间和文化体育教育设施等建设的综合性和单一性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以及根据实际需要建设的长期避难场所。

	5
	
	按总体功能分类
	综合性避难场所
	统筹多种灾害、事故、或兼顾防疫防空等其他相关领域的应急避难资源融合共建的避难场所。

	6
	
	
	单一性避难场所
	针对单一避难种类建设的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以及必要的长期避难场所,应因地制宜设计避难时长、避难种类、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可容纳避难人数、,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配置等功能技术指标。

	7
	
	按特定功能分类       
	特定避难场所
	根据防毒、防爆、防辐射等特定应急避难功能需要设置的避难场所,应根据特定功能设计避难时长、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可容纳避难人数,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配置等功能技术指标。特定避难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应对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设置的避难硐室、应对重大毒气泄漏事故设置的公众避难室、应对高层建筑突发火灾设置的避难层。

	8
	应急救援设施
	综合应急救援基地
	专业救援训练、救援队伍驻扎、应急物资储备、防灾科普及教育功能

	9
	
	城市消防站
	综合性救援功能

	10
	
	森林消防设施
	以森林火灾为主的专业救援功能

	11
	应急医疗卫生设施
	综合应急医疗卫生设施
	多种灾害事故的应急医疗救治和保障功能（含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12
	
	传染病应急医疗卫生设施
	传染病医疗救治和卫生隔离功能
（含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13
	应急物资
储备与配送设施
	战略物资储备库
	水、能源和生活物资储备功能

	14
	
	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点）
	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分发功能

	15
	
	专业应急物资储备库
	专业应急物资储备功能

	16
	
	应急物资配送设施
	作为应急储备设施的补充，可用于应急物资的分拨、配送功能

	17
	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城市安全的弹性空间，可应急用作临时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设施的建设，或承担救援设备部署、救援队伍驻扎等

	18
	应急交通
	应急通道
	人员物资运输

	19
	设施
	应急交通节点
	人员物资运输


[bookmark: _Toc22390]第十三条 空间分级
综合考虑行政管理、服务人口和半径、灾害风险分布等因素，结合市级、区级、镇（街）和村（居）防灾分区，确定各类应急疏散救援空间等级。
应急空间分级一览表
	序号
	类型
	市级
	区级
	镇（街）/社区级

	1
	应急避难场所
	综合性避难场所
	综合性、长期避难场所
	长期、短期、紧急避难场所

	2
	应急救援设施
	综合应急救援基地、空中救援基地、特勤消防站
	普通消防站、森林消防设施
	小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

	3
	应急医疗卫生设施
	I级综合应急保障医院、市急救中心、市血液中心、传染病定点救治医院、大中型集中隔离场所、核辐射和化学中毒医疗救援机构、公共卫生应急防控用地
	II级综合应急保障医院、区中心血站、急救站（点）、传染病后备定点救治医院、区级平急结合场地、其他集中隔离场所
	III级综合应急保障医院、镇（街）级平急结合场地、社区服务中心或卫生院

	4
	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
	战略物资储备库、市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专业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物流枢纽
	区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物流转运中心
	镇（街）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点、应急物流配送站

	5
	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
	——

	6
	应急交通设施
	救灾干道、市级应急交通节点（火车站、机场、港口）
	疏散主通道、区级应急交通节点（直升机起降点、水上救援点）
	疏散次通道、一般疏散、救援通道


[bookmark: _Toc9908]第十四条 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bookmark: _Toc26873]战略预留应急用地可作为城市安全发展的弹性空间，可用作临时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设施的建设，或承担救援设备部署、救援队伍驻扎等功能。本区暂未规划战略预留应急用地。
第十五条 选址布局和建设要求
[bookmark: _GoBack]应急空间选址应坚持安全第一，避让地震断裂带、水库泄洪区、蓄滞洪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和架空电力线路高压走廊、建筑物垮塌影响范围，远离重大危险源、次高压以上燃气管道、成品油输送管道、大型油气及其他危险品仓储区。应急空间布局应考虑常住人口和未来人口变化趋势、人口规模和密度分布，按照服务半径进行均衡布局，满足服务范围内的应急疏散救援需求。应急避难场所、医院等应急转换设施选址优先考虑公园绿地、政府社团用地等公共设施资源，以便于管理和及时启用。
应急空间建设应符合国家的灾害设防要求，采用增强抗灾能力、冗余设置或多种保障方式以满足应急功能保障性能要求，新建设施宜采取增强抗灾能力的形式，按设定防御标准确定其抗灾设防标准。位于防灾适宜性差地段的设施，其所采取的防灾措施应能满足防御或适应设定最大灾害效应场地破坏（或影响）的要求。应急空间建设应集约节约用地，高标准高水平设计，适应花都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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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bookmark: _Toc10010] 应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24347]第十六条 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综合考虑应急避难场所相关规范要求，结合花都面临的灾害风险及其避难特点，以多灾种综合应对、多资源综合利用、多功能综合配置、多人群综合适用为原则，构建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1、 分类原则
应急避难场所应按与避难需求相适应的原则，依据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建筑与场地空间类别、总体功能定位和特定功能需要进行分类配置。
二、分类体系
（一）按技术指标及功能属性（三级嵌套体系）
分为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三级，各层级避难服务具有嵌套性。
中心应急避难场所：规模较大、功能较全、承担区域疏散调度和临时救援中心功能的应急避难场所，兼顾固定、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功能，通常供居民避难时间为3天以上，中心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00天。主要为空地、绿地、露天停车场、公园、广场、学校操场、体育场等室外/室内场地。
固定应急避难场所：供居民较长时间（通常3天以上，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5天，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30天，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00天）避难和进行集中性救援并具备一定生活保障和指挥功能的场所。主要为按避难要求改造过的较大公园、体育场、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综合车场等室外/室内场地。长期避难场所可兼作紧急避难场所。
紧急应急避难场所：供居民就近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通常为灾害发生前后3天内，紧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天，临时紧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3天）并具备基本生活保障、救援及指挥的临时性场所，也是受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固定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通常可选择城市内的小公园、小花园、小广场、街头绿地等。紧急应急避难场所主要是做紧急避难，紧急避难阶段能避难1-3天。
（二）按建筑与场地空间类别
各层级避难场所均涵盖两类空间：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室外型避难场所。
（三）按总体功能定位
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属于综合性避难场所；
短期（固定）、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可根据功能覆盖范围，分为综合性或单一性避难场所。
（四）按特定功能需要
各层级应急避难场所均设置特定群体避难场所或特定避难区，满足特殊人群的避难需求。
[bookmark: _Toc7260]第十七条 选址布局原则
一、安全性：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第15条的安全要求，作为长期避难场所的建筑物应能抵御台风、暴雨等灾害的影响，建筑抗风等级应高于本地风荷载设计标准。
二、均衡性：中心应急避难场所、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分别按照按10千米、1.5-2.5千米、1千米、0.5千米的服务半径，并结合人口密度分布进行均衡设置、各级应急避难场所的布局、数量、规模等应与服务范围内避难人员的避难需求相适应。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含中心应急避难场所）服务规模不宜低于服务责任区内常住人口的15%，其中长期固定避难场所（含中心应急避难场所）不宜低于5%，短期固定避难场所不宜低于10%。
三、可达性：具备较好的交通条件，保证步行、车行的可达性以及救灾物资运输的便利性等、紧急避难（避险）场所应保证步行可达性；长期避难场所应保证步行和车行可达性；中心应急避难场所除了保证步行和车行可达性外，还应与城市救灾干道有可靠连接，并与周边避难场所有应急通道联系，满足应急指挥和救援、伤员转运和物资运送的需求。
[bookmark: _Toc16257]四、可操作性：应急避难场所均优先选择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福利设施、文化设施、学校等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管理的公共设施资源。
第十八条 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布局方案
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分、服务人口、救援要求、自然灾害的区域分布特征并结合实际，花都区中心应急避难场所按1-2处原则布置，每个场所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10hm2，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大于等于4.5㎡，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km，中心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00天。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分、服务人口、救援要求、自然灾害的区域分布特征并结合实际，规划布局花都广场-人民公园、秀全中学2处为中心应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25932]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布点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镇街
	用地
类型
	建设
情况
	有效避难面积（㎡）
	室内占地面积（㎡）
	可容纳人数（人）

	1
	花都广场-人民公园
	新华街
	公园
绿地
	上位规划
（现状保留）
	459000
	--
	51000

	2
	秀全中学
	花城街
	学校
	上位规划
（新增规划）
	99830
	14586
	49915


第十九条 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布局方案
规划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应选取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1hm2，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大于等于3㎡，服务人口规模不大于5万人，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5km，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30天，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最长设计开放时间100天。
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布点一览表
	[bookmark: _Toc27385]
序号
	镇街
	级别
	名称
	建设
情况
	有效避难面积（㎡）
	室内有效避难面积（㎡）
	可避难人数（人）
	限制要素

	1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新华莲塘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4400
	5600
	3200
	

	2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花广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37400
	14400
	8300
	

	3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实验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37016
	15086
	18508
	

	4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花都体育中心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2980
	11200
	11490
	

	5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63326
	37826
	31663
	洪涝

	6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云山
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0514
	5328
	10257
	

	7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棠澍
小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7750
	15250
	13875
	

	8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邝维煜纪念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500
	1500
	750
	

	9
	新华街
	中长期固定
	秀全外国语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69511
	44319
	34756
	

	10
	秀全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附属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35915
	13596
	17957
	

	11
	秀全街
	中长期固定
	秀全街
和悦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23700
	9100
	5300
	

	12
	秀全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44690
	21245
	22345
	

	13
	秀全街
	中长期固定
	花都东风体育馆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6200
	6500
	8100
	

	14
	秀全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秀雅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7600
	6800
	3900
	

	15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69200
	26600
	15400
	

	16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花都区阳光中英文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600
	4500
	2600
	

	17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嘉行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876
	2761
	8761
	洪涝

	18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黄广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5000
	0
	7500
	

	19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新雅街嘉汇社区（镜湖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0000
	8000
	10000
	

	20
	新雅街
	中长期固定
	清㘵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规划）
	12443
	7533
	6222
	

	21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花都区黄广牛剑
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22000
	08500
	04900
	

	22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三东
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9500
	7500
	4300
	

	23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花都儿童公园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3600
	0
	3027
	

	24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广大附中花都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86852
	46435
	43426
	

	25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华万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35441
	10033
	17721
	

	26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圆玄
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5536
	12813
	12768
	

	27
	花城街
	中长期固定
	长岗初级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20000
	6000
	10000
	

	28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花城
小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9800
	6000
	4900
	

	29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3800
	0
	3100
	

	30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花都区
第一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65133
	26353
	32567
	

	31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第六中学花都校区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2600
	4800
	2800
	

	32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花山镇花山中学
（体育馆）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5200
	2550
	2600
	

	33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生物医药高级职业技术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1100
	0
	2500
	

	34
	花山镇
	中长期固定
	花山华侨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20500
	7900
	4600
	

	35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七星
小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5280
	3500
	2640
	

	36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都区黄广小学
	上位
规划（上位规划）
	33000
	12700
	7300
	洪涝

	37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花桥
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4800
	5700
	3300
	洪涝

	38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迳口
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2100
	4700
	2700
	

	39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花东镇
北兴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5200
	9550
	7600
	洪涝

	40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大塘初级
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31739
	5783
	15870
	洪涝

	41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榴花
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6000
	1000
	3000
	洪涝

	42
	花东镇
	中长期固定
	花东
学校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59360
	26300
	29680
	

	43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广东培正学院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68400
	0
	15200
	洪涝

	44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白坭
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3900
	5300
	3100
	

	45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三和庄
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4400
	5600
	3200
	

	46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赤坭圩
小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3600
	1800
	1800
	

	47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赤坭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0000
	3200
	5000
	洪涝

	48
	赤坭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花都校区）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06838
	56907
	53419
	

	49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狮岭
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35600
	13700
	7900
	洪涝

	50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狮岭校区)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3000
	5000
	2900
	

	51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育华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1600
	4500
	2600
	

	52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狮峰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31000
	12971
	15500
	

	53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芙蓉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8000
	6900
	4000
	

	54
	狮岭镇
	中长期固定
	振兴第二 小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4300
	5500
	3200
	

	55
	炭步镇
	中长期固定
	广州市花 都翰林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21600
	08300
	4800
	

	56
	炭步镇
	中长期固定
	华晨中英文学校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14800
	5700
	3300
	

	57
	炭步镇
	中长期固定
	炭步镇第二初级中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2499
	5999
	6250
	

	58
	炭步镇
	中长期固定
	炭步中学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3069
	2400
	2046
	

	59
	炭步镇
	中长期固定
	花都区
第二中学
	上位
规划
(现状保留)
	78117
	39000
	39059
	洪涝

	60
	梯面镇
	中长期固定
	花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上位
规划（新增规划）
	7934
	7934
	3967
	

	61
	梯面镇
	中长期固定
	梯面
小学
	上位
规划（现状保留）
	10040
	4000
	5020
	


第二十条 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布局方案
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 有效避难面积不宜小于0.2hm2，服务人口规模不宜大于3.5万人，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千米，避难人员的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大于等于2㎡，为避难人员提供2-15天的避难服务。
本规划基于应急避难需求分析，除市上位规划的中心、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可兼作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外，全区共布局145处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
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所汇总表
	[bookmark: _Hlk173883181]序号
	名称
	镇街
	用地
类型
	规划
情况
	有效避难面积（㎡）
	室内占地面积（㎡）
	可容纳人数（人）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Hlk173883432]1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九小学
	新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3284
	16721
	16642

	[bookmark: _Hlk173883519][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2
	新华街第一小学
	新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000
	3000
	3000

	3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花都分校
	新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8300
	7800
	4150

	4
	新华街第八小学
	新华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6662
	11680
	2565

	5
	新华第五
小学
	新华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6950
	17756
	8470

	6
	培新中学
	[bookmark: OLE_LINK37]新华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21342
	17805
	10000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_Hlk173883877][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7
	新雅小学（和雅校区)
	新雅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9850
	15130
	24925

	8
	凤凰学校
	新雅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8000
	17576
	19000

	9
	广东技师学院省
	新雅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35065
	9800
	3561

	[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_Hlk173883947][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10
	秀全街红棉小学
	[bookmark: OLE_LINK59]秀全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8550
	3980
	4275

	11
	风神康体
公园
	秀全街
	公园类
	现状保留
	360590
	0
	180295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_Hlk173884011][bookmark: OLE_LINK70]12
	东风日产
体育场
	秀全街
	体育场馆类
	现状保留
	9442
	0
	4721

	13
	风神实验
小学
	秀全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399
	3200
	5200

	14
	雅正学校
	秀全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70000
	50000
	35000

	[bookmark: _Hlk174309156][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0]15
	金晖学校
	秀全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6000 
	2300 
	4000 

	16
	学府路小学
	秀全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4492 
	9586.5 
	5000

	17
	卢永根纪念小学
	花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7860
	3876
	3930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_Hlk174309243]18
	东边小学
	花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7600
	2500
	3800

	19
	花都区学校华盛
	花城街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0354
	11388
	5177

	20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
	花城街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0473
	15273
	15237

	21
	花山镇儒林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2917
	3917
	6459

	22
	花山镇和郁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9875
	3000
	9938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_Hlk174309314]23
	花山广场
	花山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20949
	0
	10475

	24
	花山镇政府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3200
	3200
	1600

	25
	花山镇第二幼儿园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024
	2300
	1512

	26
	花山镇铁山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955
	2900
	1978

	27
	花山镇五星村村委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50
	1250
	625

	28
	花山镇布岗村村委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600
	1800
	1800

	29
	花山镇永乐村村委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40
	1240
	620

	30
	花山镇邝维煜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960
	2000
	1980

	31
	花山镇文坚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480
	2200
	2240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_Hlk174309370]32
	花山镇紫西村村委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90
	990
	495

	33
	花山镇东方村委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30
	0
	615

	34
	花山镇狮民村村委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40
	1540
	770

	35
	花山镇党群服务中心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4488
	3488
	2244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_Hlk174309544][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6]36
	花山镇敬
老院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6500
	2500
	3250

	37
	花山镇源和村党群服务中心
	花山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3270
	1000
	1860

	38
	花山镇城西村村委门口广场
	花山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500
	0
	1750

	39
	花山镇新和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8000
	6000
	3000

	40
	花山镇原平西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6500
	1500
	7500

	41
	花山镇福铰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2000
	4637
	2300

	42
	花山镇东方村养正小学
	花山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5500
	4000
	2000

	43
	花山镇中心幼儿园
	花山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3600
	2000
	1000

	44
	花东镇高溪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7788
	4200
	3894

	45
	花东镇石角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100
	1100
	550

	46
	花东镇竹湖村村委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150
	2300
	1575

	[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_Hlk174310241][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103]47
	花东镇秀塘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9108
	4560
	4554

	48
	花东镇河联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50
	950
	475

	49
	花东镇镇东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120
	1120
	560

	50
	北兴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540
	3522
	3270

	51
	花东镇鸿鹤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100
	1100
	550

	52
	花东镇利农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60
	960
	480

	53
	花东镇塘星村塘星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70
	970
	485

	54
	花东镇农光村农光篮球场
	花东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800
	800
	400

	55
	花东镇九子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00
	900
	450

	56
	花东镇元岗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900
	900
	450

	57
	花东镇大东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8450
	4630
	4225

	58
	花东镇大东村祠堂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100
	1100
	550

	59
	花东镇杨三村杨三托儿所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2800
	1800
	1400

	60
	花东镇华田学校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588
	6800
	5294

	61
	花东镇望顶村村委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00
	1000
	500

	62
	花东镇狮前村村委
	花东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100
	1100
	550

	63
	联安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320
	2750
	3160

	64
	花东学校（联安校区）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4580
	9800
	7290

	65
	杨荷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6320
	7645
	8160

	66
	京塘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1000
	6000
	5500

	67
	狮前村敬
老院
	花东镇
	其他类
	新增规划
	500
	230
	250

	68
	四联小学
	花东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4800
	1800
	2400

	69
	赤坭镇石坑村村委
	赤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850
	850
	425

	70
	赤坭镇黄沙塘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950
	795
	475

	71
	赤坭镇国泰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200
	895
	600

	72
	赤坭镇白坭村旧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000
	0
	500

	73
	赤坭镇乌石村村委
	赤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090
	960
	545

	74
	赤坭镇皇母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320
	1000
	660

	75
	赤坭镇锦山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080
	1000
	540

	76
	赤坭镇集益村集益三社综合楼门前广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2500
	0
	1250

	77
	赤坭镇东升村东升村村委旁广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2200
	0
	1100

	78
	赤坭镇西边村委
	赤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800
	0
	900

	79
	赤坭镇珊瑚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100
	1100
	550

	80
	赤坭镇缠岗村旧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200
	0
	600

	81
	赤坭镇白石村白石球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100
	0
	550

	82
	赤坭镇上连珠村任氏宗祠旁球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800
	0
	400

	83
	赤坭镇瑞岭村委前
	赤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50
	1250
	625

	84
	赤坭镇田心村委前球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700
	0
	350

	85
	赤坭镇下连珠村村委
	赤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580
	2600
	2290

	86
	赤坭镇心和村委球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500
	0
	750

	87
	赤坭镇竹洞村村委
	赤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00
	1200
	600

	88
	赤坭镇丰群小学
	赤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950
	2668
	3475

	89
	赤坭镇门口坑村委前球场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800
	0
	400

	90
	赤坭镇蓝田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200
	1200
	600

	91
	赤坭镇莲塘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200
	1200
	600

	92
	赤坭镇鲤塘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000
	1000
	500

	93
	赤坭镇荷塘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500
	0
	750

	94
	赤坭镇横沙村委
	赤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900
	2180
	3450

	95
	赤坭镇荷溪村村委
	赤坭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300
	1300
	650

	96
	赤坭小学操场、教学楼
	赤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483
	4483
	5242

	97
	赤坭圩小学（剑岭校区）
	赤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9609
	3332
	4805

	98
	赤坭小公园
	赤坭镇
	公园（绿地）类
	现状保留
	2800
	0
	1400

	99
	炭步镇藏书院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00
	1000
	750

	100
	炭步镇茶塘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00
	900
	800

	101
	炭步镇大坳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50
	1200
	825

	102
	炭步镇大涡村篮球场
	炭步镇
	体育场馆类
	现状保留
	1000
	0
	500

	103
	炭步镇横岗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800
	1500
	900

	104
	炭步镇红峰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00
	1000
	800

	105
	炭步镇华岭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00
	900
	750

	106
	新徽弘儒
学校
	炭步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4737
	12294
	7369

	107
	炭步镇朗头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450
	980
	725

	108
	炭步镇骆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00
	1020
	800

	109
	炭步镇平岭头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00
	1000
	750

	110
	炭步镇三联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700
	1100
	850

	111
	炭步镇社岗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00
	1200
	800

	112
	炭步镇石湖山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00
	900
	750

	113
	炭步镇水口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450
	1000
	725

	114
	炭步镇新太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500
	1500
	750

	115
	炭步镇文一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450
	890
	725

	116
	炭步镇文二村小学校园
	炭步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800
	2600
	1900

	117
	炭步镇唐美村村委
	炭步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650
	1200
	825

	118
	炭步中心
小学
	炭步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408
	2738
	3204

	119
	鸭湖小学
	炭步镇
	学校类
	新增规划
	1958
	1500
	1305

	120
	明珠广场
	炭步镇
	广场类
	新增规划
	12000
	0
	800

	121
	芙蓉初级
中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6500
	1440
	8250

	122
	狮岭体育馆
	狮岭镇
	体育场馆类
	现状保留
	9649
	2020
	4825

	123
	前进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000
	3500
	3000

	124
	狮岭镇冯村初级中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8648
	5000
	9324

	125
	狮岭镇新扬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000
	3715
	5000

	126
	狮岭镇马岭村村委
	狮岭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200
	1200
	600

	127
	狮岭镇中心村中心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9872
	5900
	4936

	128
	狮岭镇联星村村委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00
	750
	500

	129
	狮岭镇义山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6850
	4100
	3425

	130
	狮岭镇衍成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520
	3050
	2260

	131
	狮岭镇益群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800
	2800
	2400

	132
	狮岭镇旗新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100
	1500
	1550

	133
	狮岭镇新民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850
	3250
	2425

	134
	狮岭镇新庄小学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4711
	2500
	2356

	135
	狮岭镇新芙蓉学校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3650
	1980
	1825

	136
	狮岭镇集贤村村委
	狮岭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1000
	1000
	500

	137
	狮山公园
	狮岭镇
	公园（绿地）类
	现状保留
	19875
	0
	9938

	138
	梯面镇红山村红山酒店
	梯面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4500
	1800
	2250

	139
	梯面镇西坑村碟舍民宿
	梯面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3600
	2500
	1800

	140
	梯面镇五联村村委
	梯面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800
	1000
	900

	141
	梯面镇中心幼儿园
	梯面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2500
	1000
	1250

	142
	梯面镇联民村村委
	梯面镇
	其他类
	现状保留
	1900
	750
	950

	143
	梯面镇民安小学
	梯面镇
	学校类
	现状保留
	9566
	4800
	4783

	144
	梯面镇横坑村村委
	梯面镇
	广场类
	现状保留
	1000
	600
	500

	145
	广州市工人疗养院
	梯面镇
	其他类
	新增规划
	79145
	15357
	2500


第5章 [bookmark: _Toc3585] 应急救援设施
[bookmark: _Toc16016]第二十一条 应急救援设施体系
着眼“全灾种”“大应急”新时代应急救援目标，建立“综合＋专业”救援互为补充、覆盖全域、高效协同的应急救援设施体系，由综合应急救援基地、城市消防站等综合应急救援设施，以及森林消防和其他专业应急救援设施构成。
积极建立镇（街）联动、高效协同的新型救援协作机制，重点依托应急救援基地、大型消防站等区域性设施，促进应急处置能力共建、应急资源与应急救援力量共享。
[bookmark: _Toc12972]第二十二条 选址布局原则
一、安全性：选址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第十五条的安全要求，避免灾害事故发生时应急救援设施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另外因应急救援设施的特殊性，还需考虑对周边建设项目的影响。
二、均衡性：依据应急救援响应时间确定设施的辖区面积和空间布局，并覆盖全区城市建成区。
三、可达性：靠近城市应急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灾害事故现场执行救援任务。
四、可操作性：需满足应急救援设施应对全灾种救援任务时的空间需求，充分评估现状并协调相关规划，提高规划可实施性。
[bookmark: _Toc21141]第二十三条 城市消防站
城市消防站分为陆上消防站、航空消防站、水上消防站三类，其中陆上消防站分为普通消防站、特勤消防站和战勤保障消防站。普通消防站分为一级普通消防站和二级普通消防站。
全区共设有5个消防站，具体如下表所示。
全区消防站汇总表
	[bookmark: _Toc20360]序号
	镇街
	消防救援站数量（座）
	地址（列出详细地址）
	备注

	1
	秀全街
	1个直管队站
（汽车城消防站）
	花都区秀全街风神大道岭西路20号
	/

	2
	花城街
	1个直管队站
（花城消防站）
	花都区花城街建设北路185号
	/

	3
	花山镇
	1个直管队站
（文旅城消防站）
	花都区花山镇黄槐路2号
	/

	4
	花东镇
	1个直管队站
（花东消防站）
	花都区花东镇花北路东
	/

	5
	狮岭镇
	1个直管队站
（狮岭消防站）
	花都区狮岭镇南航大道南历二经济社对面
	/


第二十四条 其他专业应急救援设施
其他专业应急救援主要涉及危险化学品、防汛抢险、轨道交通运营、道路养护、危险货物运输、建筑工程、环境保护、燃气、电力、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设施的空间保障主要依托市政交通设施用地、公用事业和国有企业办公用地或通过市场化租赁等方式解决。

—　28　—

第6章 [bookmark: _Toc11029] 应急医疗卫生设施

[bookmark: _Toc18848]第二十五条 应急医疗卫生设施体系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健康，依托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体育馆、会展设施、广场、公园等大型公共建筑或场地平灾转换功能，预留医疗应急用地，建立健全“综合＋专业”，应急医疗卫生设施体系，全面、综合、系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综合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包括综合应急保障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血液中心、急救中心和急救站（点）等设施，以及结合应急避难场所等设置的临时医疗卫生场所，主要用于对地震、地质灾害、台风、洪涝、火灾等灾害事故的伤患者进行医疗救治、专业应急医疗卫生设施主要包括传染病应急医疗卫生设施等，主要用于对传染病等特殊事件的伤患者进行医疗救治、隔离、洗消。
一、综合应急保障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以I级、Ⅱ级、III级综合应急保障医院为主体的综合应急保障医院体系，分别为综合应急医疗卫生保障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梯队空间。I级以三级医院为主，用于危重症和重症伤患者救治；Ⅱ级以二级医院为主，用于重症和中症伤患者救治；III级以一级及以下医院为主，用于一般、轻微伤患者救治，主要对不需要住院的轻微伤患者进行治疗处理，是综合应急保障医院体系的补充，由详细规划具体落实选址布局。
二、血液中心、急救中心和急救站（点）：血液中心主要用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血液应急保障、急救中心、急救站（点）和提供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医院共同组成城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用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院前急救。
三、传染病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包括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空间，以传染病定点救治医院、传染病后备定点救治医院为主的医疗救治空间，以平急结合场地为主的平急结合空间，以及公共卫生应急防控用地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疾控中心主要负责疾病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传染病定点救治医院是全区传染病应急救治的第一梯队空间，承担疫情暴发时大规模传染病危重症、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和应急物资集中储备任务，并承担花都区和周边地区传染病与重大疫情的防控任务；传染病后备定点救治医院是传染病应急救治的第二梯队空间，作为定点救治医院的直接补充力量，主要承担花都区内中度传染病患者集中救治任务，以及定点救治医院满负荷时的中度患者分流收治任务；除定点救治医院和后备定点救治医院外其他医院、平急结合场地、公共卫生应急防控用地为第三梯队空间，其中其他医院作为第三梯队的医疗救治单元，承担全域范围内轻度传染病患者的兜底收治任务以及部分康复期患者的过渡性诊疗工作，平急结合场地主要承担应急状态下医学救援队伍及装备驻勤、搭建临时野战医院、开展临时医学检测、实施人员隔离观察等功能；公共卫生应急防控用地主要承担应急状态下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应急物资临时储备、医疗废物中转处置等其他应急需求。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用于对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者等存在传染病感染风险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由专门用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大、中型场所和其他政府征用酒店、宾馆、保障房、校舍等组成。
[bookmark: _Toc24857]第二十六条 选址布局原则
一、安全性：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第15条的安全要求，传染病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当避让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远离中小学、居民区等城市人口密集区域，宜处于城市常年主导风向下风向。
二、均衡性：按照服务范围和服务人口进行均衡布局，并医疗卫生设施和会展、文体、公园绿地等其他公共设施级别、功能进行分级选取。
三、可达性：交通设施完备，应急医疗卫生设施需要有应急通道连接，确保紧急状态下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其他应急疏散救援空间、受灾地之间有便捷可靠的交通联系。
四、可操作性：传染病后备定点救治医院、集中隔离空间、公共卫生应急防控用地等平战结合型空间应当考虑空间本身的日常功能是否可以兼容应急功能，日常功能向应急功能的转换应当便捷、可行。
[bookmark: _Toc27984]第二十七条 综合应急保障医院
规划布局各类综合应急保障医院共27家，具体如下表所示。
全区综合应急保障医院汇总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
类型
	地址

	1
	花都区人民医院
	三级
	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48号

	2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
	花都区迎宾大道87号

	3
	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忠医院）
	三级
	花都区建设北路51号

	4
	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花都区狮岭镇康政路3号

	5
	花都区花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末定级
	花都区叶榕路5号

	6
	花都区新雅街雅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新雅街雅源中路82号

	7
	花都区清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新雅街清布村19队坑仔边

	8
	花都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花都区新华街商贸路1号

	9
	花都区天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133号

	10
	花都区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新华街新街西路2号

	11
	花都区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末定级
	花都区花港大道保利城三街5号

	12
	花都区花东镇北兴卫生院
	未定级
	花都区花都大道东140号

	13
	花都区花东镇花侨卫生院
	一级
	花都区花都大道东417号

	14
	花都区花东镇中心卫生院
	一级
	花都区花东镇花都大道东601号之一

	15
	花都区花山镇卫生院
	一级
	花都区花山镇两龙墟育才路1号

	16
	花都区狮岭镇卫生院
	未定级
	花都区狮岭镇旗岭大街19号

	17
	花都区梯面镇卫生院
	未定级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梯面大道40号

	18
	花都区炭步镇中心卫生院
	一级
	花都区炭步镇桥南路28号

	19
	花都区赤坭镇卫生院
	一级
	花都区赤坭镇沿江路2号

	20
	花都区狮岭镇合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28号

	21
	花都区建设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花城街建设北路194号

	22
	花都区狮岭镇宝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狮岭镇阳光路41号

	23
	花都区花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未定级
	花都区花城街道三东村凤凰北路东区42号之22-24号商铺

	24
	广州花都人爱医院
	一级
	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140号

	25
	广州花都狮诚中西医结合医院
	一级
	花都区狮岭镇宝峰南路13号

	26
	花都狮岭都市妇产医院
	二级
	花都区狮岭镇阳光南路8号

	27
	广州花都时代妇产医院
	二级
	花都区狮岭镇平步大道杨屋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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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bookmark: _Toc18285] 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

[bookmark: _Toc282]第二十八条 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设施体系
基于城市风险灾害类型和应急响应级别，分类分级构建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和应急物资配送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主要满足各类应急物资的长期、稳定存储，保障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应急物资的有效供应、综合考虑各类物资的功能特性、储备方式、使用要求等，规划将应急物资储备设施进一步细分为战略物资储备设施、综合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和专业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一、战略物资储备设施：用于保障城市基本民生生活的水、能源和生活物资的稳定供应、由市级部门进行统筹。
二、综合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主要用于应对城市较高等级的突发事件，储备通用性强、预计需求量较大的物资，包括台风（洪涝）、地震等灾害应急物资，按照“谁使用、谁储备”的原则，又可分为区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和镇（街）综合应急物资储备点。
三、专业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主要用于储备专用性强，或需要政府准入或许可的物资，包括森林消防、防汛防旱、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等自然灾害类应急物资，消防安全、建筑工程事故、危化品事故、通信保障、交通运输、供排水事故、燃气事故、电力事故、环境污染、特种设备事故等事故灾难应急物资，公共卫生事件（医用）、重大动物疫情、食品和药品安全事故等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物资。
应急物资配送设施是在灾害发生后，既有应急物资储备设施难以满足应急救援需求而必须启用的设施，主要满足政府采购或社会捐赠等物资的临时接收、存储、分拨、转运等，一般采用弹性预留方式、应急物资配送设施依托规划的物流场站建设同步预留，并结合场站功能定位、综合能力、设施设备配置将应急物资配送设施分为应急物流枢纽、应急物流转运中心和应急物流配送站三级、各类应急物资配送设施服务范围不同，根据灾害或事故风险程度等按需启动。
[bookmark: _Toc22839]第二十九条 选址布局原则
一、安全性：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第十五条的安全要求，尽量选择地势较高且较为平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较好，远离火源、易燃易爆厂房和库房等危险区域。
二、均衡性：应考虑受灾人口和应急物资的统筹共享，按照2小时全域覆盖、1小时辖区全覆盖，适度均衡布局。
三、可达性：应靠近城市交通干线且交通便利区域。
四、可操作性：应最大限度方便储备主体管理、使用，优先通过既有设施挖潜、同类设施合建、附属设施配建等方式满足应急物资增储要求。
[bookmark: _Toc7462]第三十条 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坚持“全区统筹、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调度”，围绕应急物资政府储备需求，构建功能清晰、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网络，同步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物资储备机制，全面增强城市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6517]一、综合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综合考虑区域灾害特点、人口分布、交通运输等，按照就近存储、调运方便、适度集中的原则，持续优化完善区、镇（街）二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网络。
区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面向辖区或片区服务，主要存储使用频率较高的综合性应急物资。
镇（街）综合物资储备点：面向镇（街）或社区服务，主要存储食品等基本生活救助物资、规划结合辖区内避难设施、公共建筑等附属设置，原则上，每个镇（街）设置1处，建筑规模不宜小于100平方米。
二、专业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专业应急物资主要依托专业救援队伍或专业机构（部门）储备，且储备规模相对较小，规划以现有各类专业应急物资储备库（点）为基础，结合专业救援队伍或专业机构（部门）需要新建或改（扩）建。
全区物资储备设施统计表
	序号
	物资类型
	数量（个）
	地址
	管理部门

	1
	物资储备仓库
	1
	花都区森林消防仓库
花都区花山镇福源村三八街10-1
	区应急管理局

	2
	物资储备仓库
	1
	花都区新华街天贵路93号应急指挥中心
	区应急管理局

	3
	三防仓库
	1
	芙蓉嶂水库仓库
	区应急管理局

	4
	应急救灾生活物资仓库
	1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松园路13号
	区发展改革局

	5
	应急药品仓库
	2
	1.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48号
2.花都区迎宾大道87号
	1.区人民医院
2.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第8章 [bookmark: _Toc13175]应急交通设施

[bookmark: _Toc22091]第三十一条 应急交通设施体系
一、应急交通设施为城市提供人员紧急救援救护、避难疏散和应急物资保障等交通运输功能，依据不同空间形态，分为应急通道和应急交通节点、应急通道是应急交通系统的核心，按照服务功能及范围分为救灾干道、疏散主通道、疏散次通道和一般疏散通道；
（一）救灾干道：属于城市级应急通道，是城市对外、对内救援和疏散以及应急指挥等重大救灾活动的重要通道。
（二）疏散主通道：属于区级应急通道，是城市内部疏散和大面积人员救援、物资运输等重要救灾活动的主要通道。
（三）疏散次通道：属于镇（街）级应急通道，是镇（街）内各类应急疏散救援空间的联系通道。
（四）一般疏散通道：属于社区级应急通道，是发生灾害时城市居民最先进行自救疏散的通道。
二、应急交通节点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起到枢纽、中转、集散作用，按照服务范围分为对外应急交通节点与内部应急交通节点。
（一）对外应急交通节点：属于城市级的交通节点，主要面向重大灾害发生时的城市对外疏散与应急物资转运。
（二）内部应急交通节点：属于区级的交通节点，是地面应急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主要为直升机起降点。
[bookmark: _Toc7831]

第三十二条 选址布局原则
一、通达性：确保受灾人员、救援人员及车辆通过应急交通系统可快速到达各类应急空间与受灾区。
二、安全性：应急交通设施本身具有抵御灾害破坏的能力，确保在灾害发生时，可满足基本的通行要求。
三、灵活性：应对灾害发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保证部分疏散通道受到破坏后，具有备选通道。
[bookmark: _Toc19338]第三十三条 应急通道
基于城市道路网络布局，综合考虑灾害风险分布、通道可靠性、与应急空间的衔接性等，规划形成以救灾干道为骨架、疏散主通道为网络、疏散次通道和一般疏散通道为补充的功能清晰、网络通畅、节点安全、组织高效的应急通道保障体系。
一、救灾干道
救灾干道主要依托城市高、快速路设置，能快速衔接城市外围通道，铁路、机场等对外交通枢纽，各类市级应急疏散救援设施以及防灾分区。
保证城市各个方向至少有2条救灾干道，且原则上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20米，有效净空满足各类救援车辆的通行。
二、疏散主通道
疏散主通道主要依托快速路、主干路设置，局部考虑通道的安全性、通达性，可选择较低等级的道路、疏散主通道需连接区级应急疏散救援设施，并能与救灾干道快速衔接、保证每个防灾分区至少2条疏散主通道，且原则上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15米，有效净空满足各类救援车辆的通行，灾害风险较大的区域需预留至少1条备选通道，应对突发事故的应急疏散需求，轨道交通纳入疏散主通道网络，相应轨道站点设施宜预留相关检测及洗消设施。
三、疏散次通道及一般疏散通道
各镇（街）至少应规划设置2条疏散次通道，原则上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8米，有效净空满足各类救援车辆的通行、一般疏散通道以人员避难疏散为主，通常是小区至紧急避难场所的道路，以步行为主；同时考虑消防车的进入，通道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且不能设置限制消防车通行的固定设施，并在沿线做好指定避难路径导向指示，避免越过干道和铁路、河流等，两侧的建筑物高度及广告等悬挂物需制定必要的规定加以限制疏散次通道。
[bookmark: _Toc10907]第三十四条 应急交通节点
一、对外应急交通节点
对外应急交通节点主要依托机场、港口、火车站等对外交通枢纽，由交通主管部门在专项规划中按有关规范落实防灾功能。
二、内部应急交通节点
直升机起降点主要面向医疗救护、抢险救灾（含灾害救援、事故救援、野外搜救等）、物资保障三类空中应急运输需求、基于灾害风险类型、应急运输需求、应急疏散救援设施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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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bookmark: _Toc13656] 规划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20545]第三十五条 实施机制保障
完善规划传导，落实应急空间规划要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加强与本专项规划衔接，详细规划中应落实、细化应急空间规划内容、强化规划刚性约束，避免因城市发展更新、重点项目建设占用应急用地；避免随意变更调整，完善规划成果管理和动态更新机制，形成应急疏散救援空间“一张图”并纳入相关信息平台，在用地和规划审批时明确有关项目作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和配送设施等的要求。
制定实施方案，逐步推进应急疏散救援设施建设。区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发展改革等部门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和各镇（街）分工负责，制定应急疏散救援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结合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和公园、绿地、广场、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交通和物流设施等五年建设计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分期逐步推进规划实施。
加强动态评估，持续提升城市应急疏散救援能力。各有关部门和各镇（街）分工负责，定期对全区应急避难场所服务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应急医疗卫生保障能力、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应急交通保障能力等开展评估，找出应急疏散救援的薄弱环节并采取措施持续改进。强化人员密集场所疏散能力动态评估，减少踩踏事件发生风险，完善应急疏散通道及地下隐蔽场所等设施。

[bookmark: _Toc30040]

第三十六条 政策法规保障
健全法规体系，完善应急空间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将应急疏散救援空间纳入灾害防治、安全发展、安全管理等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制度形式固化各部门、各单位在应急空间规划编制、设施建设、日常管护等方面的职责边界；完善酒店、商场等商业设施及物流仓储设施应急征用相关政策，细化征用程序、补偿标准、权责划分等内容，提升城市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立足花都区城市功能定位和洪涝、台风、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特征，研究制定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基地、应急医疗卫生机构、应急交通通道、物资储备及配送中心等设施的设计规范和建设标准，完善大型体育场馆、商业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应急转换建设指引，推动应急空间建设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完善管理制度，优化应急空间维护、启用、运行全流程机制。建立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部门协同的管理制度，明确各级各类避难场所的功能定位、服务范围和启用条件；将应急避难场所全面纳入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针对性编制各场所应对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及生产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的专项预案，精准划定不同灾种条件下适用的应急避难场所；健全应急空间安全性与适用性评估、日常维护管养、物资装备更新轮换、应急转换启用、灾时运行管理等全链条制度，强化制度执行监督检查，确保各类应急空间在灾害发生时高效发挥应急保障功能。
[bookmark: _Toc28434]第三十七条 人员队伍保障
加强人员配备，提升应急状态下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聚焦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医疗卫生设施、应急交通枢纽和应急物资储备分发中心等关键点位，足额配齐专业管理、技术保障和服务值守人员；结合“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育制度，建强建优应急疏散引导、救援协调、安置服务等专业化管理服务队伍，细化人员岗位职责与操作流程，确保应急状态下市民能够安全、快速、有序完成疏散转移，并获得及时妥善安置和优质高效服务。
强化救援力量，提高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救援能力。统筹推进地方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矿山、危化、地质灾害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标准化建设，优化力量布局与装备配置；鼓励社会应急力量规范化发展并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多元资助相结合的应急队伍专项经费保障长效机制；健全应急救援队伍资金补偿、保险赔付和伤亡抚恤优待制度，切实维护救援人员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市内各区之间及与周边城市建立应急救援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深化应急处置能力共建、应急资源共享、救援力量共联，全面提升区域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整体效能。
[bookmark: _Toc10131]第三十八条 资金投入保障
完善政府主导的应急疏散救援资金多元投入机制。政府及社会出资建设的公园、绿地、广场、学校、文体场馆、交通枢纽、物流仓储设施等项目，须将应急功能配套建设相关经费足额纳入项目总投资预算；发展改革部门应将应急疏散救援设施建设项目（含配套建设应急避难等功能的相关工程项目）优先纳入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保障项目落地实施；财政部门应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将政府管理物业、场所的应急疏散救援空间安全评估、物资装备配置更新、培训演练及宣传教育等所需经费，纳入区级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应急空间建设运营与管理维护。针对老旧住宅区改造、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物流设施新建等重点项目，研究制定应急设施配套建设专项鼓励政策，明确在项目中配套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消防救援站点、应急物资储备库等设施的支持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应急疏散救援空间的规划建设；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运营等模式，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参与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物资库等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提升应急设施运营效能。
[bookmark: _Toc10995]第三十九条 科技信息保障
大力推动应急疏散救援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全面推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城市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应急疏散救援指挥调度、现场处置等领域的深度集成应用；大力开展水下救援、超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灭火救援、光纤传感监测、应急通信保障等各类先进搜救应急装备技术研发攻关，积极推进先进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并应用于应急疏散救援实践；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支撑应急疏散救援全过程管理，完善灾害风险、预警预报、疏散通道、避难场所等信息的共享、发布和接收闭环机制，提升应急疏散救援处置效率；将应急疏散救援空间建设管理纳入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体系，探索基于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的应急疏散救援示范应用，以全周期数字赋能提高应急疏散救援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bookmark: _Toc89]第四十条 宣教培训保障
深化应急疏散救援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拓宽应急疏散救援宣教渠道，充分利用学校、防灾科普教育基地、应急避难场所、消防站等阵地和各类媒体平台，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救援知识普及和公益宣传；深入推进应急宣教“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活动，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人群开发特色化宣教产品，切实提高公众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知识水平，增强自救互救能力。全面开展应急疏散救援培训，着力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加强应急管理干部、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第一响应人”、社会应急力量等重点群体的应急疏散救援业务培训，强化实操实训；广泛开展面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应急疏散救援专项培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






第10章 [bookmark: _Toc28425] 近期行动计划

[bookmark: _Toc28163]第四十一条 设施近期建设计划
综合研判现状应急疏散救援设施的布局短板与规模缺口，紧密衔接医疗、教育、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十五五”规划布局，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点位，近期加快推进一批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基地、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医疗卫生站、应急交通通道等设施建设，全面补齐应急疏散救援基础设施短板。
[bookmark: _Toc2280]第四十二条 实施机制完善行动
结合国土空间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同步组织编制区级应急疏散救援空间专项规划，进一步落实、细化各类应急空间的规划布局、建设标准和管控要求；完善规划应急避难场所与公共设施规划建设的联动反馈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应急管理部门与规划、住建、发改等相关部门的常态化联动协调制度；制定公共设施建设与应急避难场所、定点医院的协同推进机制，强化项目建设全过程衔接；制定应急避难场所近期建设实施方案和年度建设计划，明确建设时序、责任主体和保障措施；定期开展应急医疗卫生、应急交通设施的承灾能力、保障能力评估，针对评估发现的薄弱环节制定专项整改实施方案并推动落实。
[bookmark: _Toc17900]第四十三条 政策法规制定行动
将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基地等设施建设要求纳入相关地方性法规，强化法治保障；完善酒店、商场等商业设施应急征用相关政策，细化征用流程、补偿标准和权责划分；健全多元应急物资储备政策，优化储备品类、规模和布局；建立健全应急物资配送设施紧急调用、征用机制和综合应急救援基地等设施共用共享制度；分类制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和运行管理规范，明确功能定位、服务范围和管理要求；制定大型公共建筑应急功能转换设施设备配置标准，以及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和应急通道建设标准；编制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安置救助专项应急预案，制定大型公共建筑应急转换、综合应急救援基地应急启用预案，完善应急交通组织和物流配送保障预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9777]第四十四条 科技信息支撑行动
完善规划信息化管理系统和应急管理综合指挥平台建设，强化应急疏散救援空间数据的动态采集、更新和管理，推进应急资源的智能化调度和精准化管控；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公众宣传推广，联合主流地图应用平台，推进应急避难场所信息服务的“互联网＋”工程，实现场所位置、容纳能力、开放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查询；结合全区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应急物资配送设施和应急交通设施规划建设进展，动态更新设施台账，构建设施布局、功能属性、运行状态“一张图”的综合管理平台，提升应急疏散救援空间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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